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渝0230民初5235号

原告：谭伟，男，1963年9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重庆市丰都县兴义镇石佛场社区4组18号，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309064771。
委托诉讼代理人：隆霞，重庆东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甘在平，男，1972年1月26日出生，农民，住重庆市丰都县兴义镇石佛场社区4组18号，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7201284873。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沙坪坝支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沙坪坝区小新街75-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9030715040。
负责人：王贤锋，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敏，重庆维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周兴华，男，1965年3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仙女湖镇厢坝村1组200号，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503225575。
    被告：薛晓兵，男，1995年2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仙女湖镇厢坝村1组200号，公民身份号码500230199502185577。
原告谭伟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沙坪坝支公司、周兴华、薛晓兵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谭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隆霞与甘在平、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沙坪坝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敏、薛晓兵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周兴华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谭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536859.14元，诉讼费由三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9月30日15时15分许，原告驾驶渝GT1136号二轮摩托车从丰都县仙女湖镇向丰都县县城方向行驶，当行驶至重庆市丰都县省道203线路142km+100m水淹塘路段时，被相对方向由薛晓兵驾驶的渝GX1325小型普通客车撞伤，后被送往丰都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为：弥漫性轴索损伤，多发性大脑挫裂伤，颅底骨折，腰2椎体右侧横突骨折等，住院117天后出院。后经过重庆市丰都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认定，原告与薛晓兵各负同等过错同等责任。渝GX1325车在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沙坪坝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综上，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沙坪坝支公司（以下简称沙坪坝支公司）辩称，发生交通事故，渝GX1325车在本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是事实，同意按标准予以赔偿，但本公司垫付的医疗费4950元应扣减，另非医保用药费用应扣减20%。
被告薛晓兵辩称，同意依法赔偿。
被告周兴华未作答辩。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9月30日15时15分许，谭伟驾驶渝GT1136号二轮摩托车搭载李志海从丰都县仙女湖镇厢坝沿马厢方向行驶，当行驶至重庆市丰都县省道203线路142km+100m水淹塘路段时，与相对方向行驶，由薛晓兵驾驶的渝GX1325小型普通客车相撞，造成谭伟、李志海受伤，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后谭伟被送往丰都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为：弥漫性轴索损伤，多发性大脑挫裂伤，颅底骨折，腰2椎体右侧横突骨折等，住院117天后好转出院，共花去医疗费42994.54元+74500元=117494.54元，其中重庆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垫付74500元，沙坪坝支公司支付4950元，薛晓兵支付20000元，谭伟支付18044.54元。出院医嘱为院外继续治疗。李志海经医院抢救治疗无效死亡。事故经重庆市丰都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认定，谭伟与薛晓兵各负同等过错同等责任。渝GX1325车在被告沙坪坝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保险（限额100万元，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2019年4月28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涪陵分公司受沙坪坝支公司委托转托重庆市弘正司法鉴定所对谭伟的伤情进行司法鉴定，同年5月27日该鉴定所作出司法鉴定意见，意见为：1.谭伟肢体瘫的伤残为4级，面部瘢痕的伤残程度为10级，右膝关节功能部分丧失为9级；2.谭伟后期医疗费1500-2000元/月；后期配置防褥疮床垫1400元/个，使用年限2年，上述费用原则上不超过2年，必要时复检并予以补充鉴定；3.谭伟的护理、营养时限为评残前一日。谭伟支付鉴定费4100元。
另查明，谭伟于2017年在丰都县三合街道名山大道南路4号4幢33-5居住生活，自事故发生至本案审理终结（2019年11月18日)谭伟仍瘫痪在床不能自理，需他人护理。谭伟与甘在秀系夫妻，甘在秀于1963年8月13日出生，双方于1987年8月20日生育长子谭斌，2002年2月9日生育二女谭紫维。2019年7月26日重庆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向本院起诉，请求判令谭伟、薛晓兵、沙坪坝支公司支付其垫付的医疗费，本院于2019年9月3日判决谭伟、薛晓兵各支付重庆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抢救费37250元。渝GX1325车系周兴华所有，事故发生时由薛晓兵借用。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第500230120180000198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住院病历、渝弘正（2019）医（临）鉴第769-1、769-2司法鉴定意见书、医疗发票、鉴定费发票、常住人口登记卡、证明、（2019）渝0230民初4114号判决书等证据，并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被告争议的焦点是：一、责任主体及责任比例问题；二、损失金额的确定等问题。
1、 责任主体及责任比例问题。薛晓兵违背交通法规驾车撞伤谭伟，存在过错，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谭伟在驾车发生两车相撞的交通事故时，自己也存在违背交通法规的过错，为此自己也应承担责任，周兴华虽然出借车辆与谭伟，但从查明的事实上看并无过错，为此不应承担民事责任。对于责任比例问题，结合事故发生的原因及薛晓兵与谭伟的过错程度，以谭伟及薛晓兵各负担50%的民事责任为宜。
2、 损失金额的确定等问题。谭伟的经济损失，应根据本案事实及相关标准依法予以计算，1.医疗费据实予以计算为117494.54元；2.误工费，期限确定为事故发生时至定残之前一日（2018年9月30日-2019年5月26日），计算为100元/天×239天=23900元；3.护理费，该费用参照司法鉴定意见及医嘱和实际情况确定（2018年9月30日-2019年11月8日），计算为120元/天×40天=48600元；4.交通费及住宿费酌定为1000元；5.住院伙食补助费确定为60元/天×117天=7020元；6.营养费酌定为1900元；7.残疾赔偿金计算为，34889元/年×20年×73%=509379.4元；8.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为，24154元/年×1年×73%÷2=8816.21元；9.残疾辅助器具费参照司法鉴定意见确定为1400元；10.后续治疗费参照司法鉴定意见确定为，2000元/月×12月×2年=48000元；11.精神损害抚慰金酌定为20000元；12.鉴定费据实计算为4100元；13.财产损失确定为2000元，以上共计793610.15元，计入交强险赔偿的金额为52000元(谭伟与李志海的近亲属协商分配)，剩余元按责任比例计算赔偿，薛晓兵承担的赔偿金额为741610.15元×50%=370806.075元，谭伟自己承担的责任金额为741610.15元×50%=370806.075元，薛晓兵承担的该部分责任因在沙坪坝支公司投保了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100万元)，依法应当由沙坪坝支公司承担（对于非医保用药扣减，薛晓兵与沙坪坝支公司在保险合同中无明确约定，且沙坪坝支公司也未提供属于非保药物金额的证据，因此依法不应扣减)，由此沙坪坝支公司承担的赔偿实际金额为，应赔偿金额-已由薛晓兵和沙坪坝支公司赔偿金额-薛晓兵应向沙坪坝支公司追偿的金额=52000元+370806.075元-4950元-20000元-37250元=360605.08元。沙坪坝支公司应向薛晓兵支付的金额为20000元+37250元=57250元（其中的37250元系薛晓兵依法追偿支付给重庆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抢救费），以上赔偿费用沙坪坝支公司与薛晓兵可协商支付，如协商未果，可另案向法院起诉。谭伟在续医期满后，如因病情发生变化，确需增加护理和医疗等费可据实另案向人民法院起诉或由当事人协商解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二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 [bookmark: _GoBack]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沙坪坝支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赔偿原告谭伟经济损失360605.08元；
2、 驳回原告谭伟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169元，减半收取4584.5元，由原告谭伟负担1124.5元，被告谭伟负担346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余孝安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陈姝旭


[image: ]
- 2 -
[image: ]
- 1 –
[image: ]
image1.png




